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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北 市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
項 目 說 明 

都 市 計 畫 名 稱 
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）案內

編號「士 02」案 

辦 理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

申 請 單 位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

辦 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 

本案第一次公開展

覽 起 訖 日 期 

自 100 年 6 月 14 日至 100 年 7 月 13 日止，共計

30 天（刊登於 100 年 6月 14 日聯合報、100 年 6

月 15日自由時報）。 

本案第一次公開展

覽說明會舉辦日期 

100 年 7 月 1 日下午 7 時假士林區翠山里辦公處

（臺北市士林區中社路一段 36巷 2-1號）、100年

7 月 6 日下午 7 時假士林區公所 10 樓大禮堂（臺

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439號）。 

本案第二次公開展

覽 起 訖 日 期 

自 109 年 2 月 27 日至 109 年 4 月 6 日止共計 40

天（刊登於 109 年 2 月 27 日中國時報、109 年 2

月 28日聯合報、109年 2月 29日自由時報）。 

本案第二次公開展

覽說明會舉辦日期 

109 年 3 月 30 日下午 7 時假士林區公所 10 樓大

禮堂（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439號）。 

本案第三次公開展

覽 起 訖 日 期 

自民國 111 年 3 月 9 日至 111 年 4 月 8 日止共計

30 天（刊登於 111 年 3 月 8 日聯合報、111 年 3

月 9日自由時報） 

本案第三次公開展

覽說明會舉辦日期 

111 年 3 月 29 日下午 7 時於士林區公所 10 樓大

禮堂（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439號） 

公 民 團 體 

對本案之反應意見 

詳本府 110 年 2 月 5 日府都規字第 11000903351

號公告實施之「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

（主要計畫）(第一階段)案」內所附綜理表。 

本案提交各級都市 

計 畫 委 員 

會 審 核 結 果 

市級 

1.105年 11月 17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

會第 702次委員會。 

2.105 年 12 月 1 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

會第 703次委員會。 

3.106 年 1 月 20 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

會第 705次委員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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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級 

1.108年 11月 26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

會第 958次委員會。 

2.109年 10月 13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

會第 978次委員會。 

3.111年 8月 2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

第 1016次委員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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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名：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）案內編號「士

02」案 

申請單位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

辦理單位：臺北市政府 

計畫範圍：詳如計畫圖所示 

類 別：通盤檢討 

法令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

詳細說明： 

壹、 計畫緣起 

本計畫案係本府 110年 2月 5日府都規字第 11000903351號公告發

布實施「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）(第一階段)案」

案內暫予保留部分(變更編號「士 02」)，依計畫書規定，應俟簽訂協議

書或由實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後，再行核定

主要計畫。 

本計畫採都市更新方式辦理，由實施者於 110年 8月 9日擬具都市

更新事業計畫草案「擬訂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三小段 785 地號等 11 筆

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申請報核，本府以 111 年 1 月 27 日府都新

字第 11060188083號函，於 111年 2月 7日起公開展覽 30日，並於 111

年 2 月 25 日辦理公聽會，故已符上開報部核定之附帶條件規定。另本

案細部計畫「擬定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三小段 785地號等土地為特定商

業區(一)及特定商業區(二)細部計畫案」提經 107 年 6 月 28 日本市都

市計畫委員會第 729次會議審議決議修正後通過，尚符上開變更主要計

畫之其他相關規定及補充說明「......4.本案應另行擬定細部計

畫，......；並需俟細部計畫經審議通過後始得變更主要計畫。...」規

定。爰依「變更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(主要計畫)(第一階段)

案」及都市計畫法第 26條規定，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、圖，報請內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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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，再發布實施。 

貳、 原都市計畫情形及發展現況 

一、原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

本計畫於民國 59年 7月 4日公告之「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

要計畫案」內劃定為「機關用地」，復經本府 72年 8月 12日公

告之「修訂士林舊市區細部計畫(通盤檢討)案」內將中山北路與

中正路交叉口東南側之機關用地(原編號機十四)指定作為郵政

用地、電信用地、區政中心之使用，另西北角變更為加油站用地，

惟因電信、郵政等公營事業已民營化，自 59年迄今，本計畫範

圍無電信及郵政使用需求，且現況作加油站、商業、零售及餐飲

使用，故納入「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）(第

一階段)案」內編號「士 02」，將「機關用地」變更為「商業區」

以符現況及地區發展需求。 

另本府業以 111 年 10 月 24 日府都規字第 11100978851 號

公告發布實施「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(主要計畫)(第

二階段)案」。該案涉及本計畫之內容摘錄如後。 

表1  原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名稱及文號綜理表 

原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

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畫案 59.07.04府工二字第 29248號 

擬定士林舊市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

要計畫案 
66.10.19府工二字第 43428號 

修訂士林舊市區細部計畫（通盤檢討）案 72.08.12府工二字第 30527號 

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(主要計

畫)(第一階段)案 
110.02.05府都規字第 11000903351號 

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(主要計

畫)(第二階段)案 
111.10.24.府都規字第 11100978851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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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110 年 2 月 5 日公告「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

（主要計畫）(第一階段)案」及 111年 10月 24日公告

「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）(第二階

段)案」內容（摘錄） 

本次計畫範圍以臺北市士林區行政區界為範圍，惟不包括

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﹙部份菁山、平等、溪山里﹚，以及社子島

（變更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）與外雙溪地區（臺

北市士林區外雙溪地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）等另案

辦理，另計畫年期以公元 2036年（民國 125年）為目標年，共

計有 71處進行都市計畫變更，檢討後計畫效益如下： 

（一）重視環境保護、生態保育與節能減廢，共計新增保護區 9.88

公頃，藉由成長管理，避免都市不當擴張，實踐永續發展目

標。 

（二）商業區服務水準檢討 

士林區 105 年戶籍及常住未設籍人口數約 35 萬 4 千

人，本計畫人口為 29.7萬人左右。另本區都市發展用地面

積為 1,262.98 公頃，依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

法」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計算，士林區商

業區劃設不得超過 161.7公頃。本計畫案原商業區面積為

65.60公頃，檢討後面積增加 6.82公頃，合計為 72.42公

頃，佔士林區都市發展用地 2.03％，未達規模最高限制，

亦未超過都市發展用地 15％之上限規定。 

（三）公園用地服務水準檢討 

根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89 年 12

月資料顯示，臺北市民每人平均綠地享有面積為 4.69 平

方公尺。而依修正前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」

第 16 條規定計算，士林區公園用地共需 57.59 公頃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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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檢討後公園用地面積共計 111.75公頃；另依 100年 1

月 6日公告修正之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」第

17條第 2項「通盤檢討後之公園、綠地、廣場、體育場所、

兒童遊樂場用地計畫面積，不得低於通盤檢討前計畫劃設

之面積」之規定，士林區公園用地服務水準符合規定。此

外本計畫區內山坡地劃設為保護區土地達 1,822.20 公頃

（另有陽明山國家公園 1,911.30公頃），以供生態保育所

需，期士林區能朝向「生態城市」邁進。 

（四）因應少子化趨勢，減少國小用地面積共 1.13公頃，另配合

地區實質發展，適當調整原有都市計畫。 

1.國小用地服務水準檢討 

本計畫檢討後國小用地面積共計 34.94公頃。如以

教育部訂頒每生使用校地面積 12.00 平方公尺為標準，

則 98年底本區國小學童平均每人享有 23.60平方公尺，

符合教育部頒布標準。 

2.國中用地服務水準檢討 

本計畫檢討後國中用地面積共計 12.63公頃。如以

教育部訂頒每生使用校地面積 14.30 平方公尺為標準，

則 98年底本區國中學生平均每人享有 23.19平方公尺，

符合教育部頒布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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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士林區主要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對照表 

用地別 項目別 
通盤檢討前面

積(公頃) 
百分比 

通盤檢討後面積

(公頃)*註 2 
百分比 

面 積 增 減

(公頃) 

都市發展

區 

住宅區 422.12  11.83% 403.64  11.30% (18.48) 

商業區 65.60  1.84% 72.42  2.03% 6.82  

工業區 24.64  0.69% 17.83  0.50% (6.81) 

特定專用區 1.90  0.05% 9.84  0.28% 7.94  

文教區 34.58  0.97% 40.73  1.14% 6.15  

其他(含保存區) 57.36  1.61% 57.36  1.61% 0.00  

公共設施

用地 

國小用地 36.07  1.01% 34.94  0.98% (1.13) 

國中用地 15.18  0.43% 12.63  0.35% (2.55) 

高中用地 12.16  0.34% 14.71  0.41% 2.55  

大學用地 15.99  0.45% 15.99  0.45% 0.00  

其他學校 

用地 
6.21  0.17% 7.63  0.21% 1.42  

公園用地 111.61  3.13% 112.03  3.14% 0.42  

綠地用地 17.99  0.50% 17.62  0.49% (0.37) 

廣場用地 1.05  0.03% 1.05  0.03% 0.00  

體育場用地 10.79  0.30% 10.79  0.30% 0.00  

兒童遊樂場用

地 
0.33  0.01% 0.33  0.01% 0.00  

醫療用地 2.03  0.06% 2.03  0.06% 0.00  

機關用地 64.70  1.81% 72.30  2.03% 7.60  

社教機構 

用地 
11.61  0.33% 11.61  0.33% 0.00  

郵政、電信 

用地 
3.25  0.09% 1.95  0.05% (1.30)  

變電所用地（含

電力設施用地） 
2.40  0.07% 2.40  0.07% 0.00  

自來水用地 0.00  0.00% 0.00  0.00% 0.00  

加油站用地 0.45  0.01% 0.45  0.01% 0.00  

環保設施 

用地 
0.27  0.01% 0.27  0.01% 0.00  

捷運系統、交通

用地等 
17.23  0.48% 17.58  0.49% 0.35  

道路人行步道

用地 
270.52  7.58% 261.63  7.33% (8.89) 

市場用地 5.81  0.16% 5.27  0.15% (0.54) 

溝渠、排水溝用

地 
3.93  0.11% 4.26  0.12% 0.3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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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別 項目別 
通盤檢討前面

積(公頃) 
百分比 

通盤檢討後面積

(公頃)*註 2 
百分比 

面 積 增 減

(公頃) 

其他公共設施

用地(包含高速

公路用地、護坡

用地) 

47.20  1.32% 47.29  1.32% (0.09)  

小計 656.78  18.40% 656.78  18.33% - 

合計 1,262.98  35.38% 1,256.61  35.78% 0.00  

非都市發

展 

用地 

風景區 4.75  0.13% 4.75  0.21% 0.00  

保護區 1,812.32  50.77% 1,822.20  51.00% 9.88  

農業區 5.56  0.16% 4.35  0.12% (1.21) 

堤防用地、河道用地、行

水區及河川區 
483.95  13.56% 483.62  13.55% (0.33)  

合計 2,306.58  64.62% 2,314.92 64.82% - 

總計 3,569.56  100.00% 3,571.53  100.00% - 

註 1：本計畫整理，惟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，以 4 捨 5入統計至小數點後 2位。 

註 2：各分區及用地面積係依 111 年 10 月 24 日公告「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）

(第二階段)案」內所載數值。 

三、計畫位置及現況 

本計畫位於士林區福林里，鄰近芝山岩遺址、士林官邸、故

宮博物院等重要遊憩景觀，西臨中山北路五段，北臨中正路，東

側及南側毗鄰福林公園，距捷運士林站約 300公尺，位處通往陽

明山、外雙溪之入口門戶，現況作加油站、商業零售、超級市場

及餐飲業使用。 

四、計畫範圍及土地權屬 

本計畫範圍包含士林區福林段三小段 785、785-1、786、786-

2、786-3、786-4、786-8、786-9、787-1、788、789-1地號共計

11筆土地皆為「機關用地」，面積為 8,398平方公尺。 

計畫範圍內除 787-1地號為鄭○明等 8人公同共有；788地

號為臺北市所有、管理機關為臺北市政府財政局；789-1地號為

秀鵬股份有限公司所有，其餘合計 8 筆土地皆為萬寶紡織廠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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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所有。(詳表 3) 

 

表3    土地權屬表 

地段地號 所有權人/管理機關 面積(m2)  比例 

臺

北

市

士

林

區

福

林

段

三

小

段 

785 

萬寶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

737.00 

99.15% 

785-1 163.00 

786 5,049.00 

786-2 1,635.00 

786-3 147.00 

786-4 7.00 

786-8 586.00 

786-9 3.00 

787-1 

鄭○明 

1.00 0.01% 

鄭○福 

鄭○星 

鄭○田 

鄭○娥 

鄭○燕 

鄭○梅 

鄭○靜 

788 臺北市/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46.00 0.55% 

789-1 秀鵬股份有限公司 24.00 0.29% 

面積合計 8,398.00 100.00% 
註 1：表內面積均依土地登記謄本所載資料進行統計。 

註 2：本案範圍與本府 110年 2月 5 日府都規字第 11000903351 號公告發布實施「士林通檢（主要計

畫）（第一階段）」內「士 02 案」範圍一致。依前開計畫書所載，「士 02 案」變更範圍面積為 0.8407

公頃，本案面積為 0.8398公頃，該面積差異係因本府使用分區圖資及地籍圖資之測繪誤差，尚無變

更原都市計畫範圍之疑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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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 計畫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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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2 土地權屬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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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變更計畫內容 

位置 
原
計
畫 

新
計
畫 

面積 
(公頃) 

變更理由 其他相關規定及補充說明 

中山北
路五
段、中
正路交
叉口
(福林

段三小
段 785
地號等
11筆
土地) 

機
關

用
地 

商
業

區 

0.8398 

1.本基地鄰近
地區已有相
關郵政、電
信之服務與
營運據點，
故本區已無
機關用地之
需求。 

2.基地周邊現
況已有多家
加油站可提
供服務。伴

隨都市發展
與轉型，加
油站已成為
鄰避設施，
且與重要景
觀廊道入口
意象不符。 

3.依本府 72
年 8 月 12

日公告「修
訂 士 林 舊
市 區 細 部
計畫（通盤
檢討）案」
指 出 本 區
位 居 城 市
商 圈 及 生
態 軸 帶 交
界 的 特 殊
地理位置，
都 市 定 位

應 加 強 發
展 觀 光 遊
憩、文化創
意 與 商 業
活動，整合
周 邊 遊 憩
資源，提昇
觀 光 遊 憩

1.本案曾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
99 年 2 月 25 日第 608 次委員會
議審議決議修正後通過。 

2.本案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99
年 9 月 7 日第 738 次會議審議，
因考量已無法達成「徵求參與都
市再生 2010 年台北好好看開發
計畫」之政策目標等因素，決議

應維持原計畫，並建議應優先補
充不足之公共設施用地，如有變
更為商業區之必要，應於該地區
通盤檢討時考量。 

3.回饋計畫：本計畫案應回饋基地
面積 40%之土地予臺北市。 

4.本案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，相關
開發方式、回饋計畫、使用項目、
使用強度及都市設計管制等於細
部計畫案內擬定；並須俟細部計
畫經審議通過後，始得變更主要
計畫。細部計畫應就基地開發與
周邊公園的有效銜接、建物量體

的視覺景觀影響等公共性議題，
擬訂相關規範納入都市設計準
則。 

5.有關士林區整體商業區發展需求
部分，士林區現行商業區面積
65.6公頃，僅占都市發展用地面
積 9.99%，考量士林區商業係以
地區性商業為主，而本案基地於
空間層面上為士林區重要交通幹
道交會節點，亦為前進故宮之前
哨站。又基地西側為士林繁華之
捷運商圈，東側為大型公共設施

與自然資源聚集處，且配合士林
再生計畫重點策略之引入，本案
基地確為商業、文化、生態發展
之最佳節點。且考量本府刻正推
動 TOD策略規劃，配合北環線 Y26
站，提高捷運場站周邊土地使用
密度，型塑地區商業中心，增加
商業使用機能，擴大商業區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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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 

原

計
畫 

新

計
畫 

面積 
(公頃) 

變更理由 其他相關規定及補充說明 

質 與 量 爰
變 更 為 商
業區。 

範疇，綜合策略之引入及區位優
勢，本案基地確有劃設商業區之
需求。 

6.基地開發前後交通影響比較分析
部分，本案開發前周邊交通服務
水準為 C~D 級，開發後道路服務
水準並未下降，僅部分路段旅行
速率略有小幅下降。查未來本案
基地開發時，業已配合周邊捷運
商圈及福林公園規劃設計人行及

車行動線，基地內已留設部分供
行人穿越、通行之空間，且車行
動線部分以中山北路或中正路為
主；整體交通系統之規劃業已串
聯步行軸線，並活絡商業空間節
點。且未來本府將於捷運士林站
及 Y26 引入 TOD 規劃策略，配合
大眾運輸系統轉乘等措施，降低
私人運具使用，應可維持既有道
路服務水準並減輕地區交通負
荷。 

7.加油站使用需求部分，查基地半
徑一公里內，已有 4 處加油站可

供服務(中油芝山加油站、台灣中
油福林站、台灣中油文林路站、
西歐加油站基河站)，且本案位於
文化及商業場域之重要節點，更
為景觀遊憩廊道之入口門戶，考
量景觀視覺，確應變更其使用。 

8.有關本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
討(主要計畫)案係於 100 年辦理
都市計畫公告公展，惟內政部前
以 102 年 11 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
10203489291 號函頒佈都市計畫
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
則在案，基於士林區通盤檢討(主

要計畫案)之一致性，故公展後新
增之人陳案件涉及公共設施變更
為其他可建築土地者，免納入全
市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案內辦
理。 

9.本案都市更新案於 110 年 8 月 9
日以「擬訂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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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 

原

計
畫 

新

計
畫 

面積 
(公頃) 

變更理由 其他相關規定及補充說明 

三小段 785 地號等 11 筆土地都
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 向本府申請
報核。本府以 111年 1月 27日府
都新字第 11060188083 號函，於
111 年 2 月 7 日起公開展覽 30
日，並於 111年 2月 25日辦理公
聽會，符合主要計畫報內政部核
定要件。(詳附件一) 

 

備註：本案變更面積之修正，係因重新量測之結果，實際變更範圍與內政部都委會

第 978次會議審決內容一致，並未改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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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 士 02案變更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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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實施進度及經費 

本計畫區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開發。其實施進度及經費          

依本府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規定辦理。 

伍、 其他 

     除本計畫規定外，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陸、 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

詳 110 年 2 月 5 日府都規字第 11000903351 號公告實施之

「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）(第一階段)案」

之拾壹、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及拾貳、內政部都市計

畫委員會審議情形。 

柒、 本案經內政部 112年 5月 30日台內營字第 1120025436號

函核定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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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都市更新程序相關函文及公聽會辦理紀錄 

一、 109年 12月 04日公告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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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110年 07月 02日自辦公聽會開會通知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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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111年 01月 27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暨說明會通知 

 

 

 

 



 

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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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111年 02月 25日公聽會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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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110 年 2 月 5 日府都規字第 11000903351 號公告實施

「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(主要計畫)(第一階段)

案」內「附件五：暫予保留變更案」「變更編號士 02」內

容摘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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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

都市發展局 

  

業務主管  繪圖員 

   

承辦人員  校對者 

   

 


